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版本：113年2月2日

使用牌照稅繳款書及約定轉帳繳納通知歸戶申請書
申請日期：　　 年    月    日

	歸戶介紹
	1. 已辦妥約定從金融機構帳戶扣款繳納稅捐之納稅義務人（即約定轉帳戶），開徵時將收到1份名下全部轉帳繳稅車輛繳納明細之約定轉帳繳納通知，提醒預留存款額度；未歸戶前為1輛車1張約定轉帳繳納通知。
2. 非約定轉帳戶，開徵時將收到每張最多可包含名下5輛車繳納資訊之繳款書；未歸戶前1張繳款書僅能包含1輛車繳納資訊。

	流程
	填          寫          欄          位

	填寫基本資料
	義務人
納稅
	姓名
(簽名或蓋章)
	
	身分證號
統一編號
	

	
	
	手機
	
	電話
	

	
	代理人
	姓名
(簽名或蓋章)
	
	身分證號
	

	
	
	手機
	
	電話
	

	類別勾選
	類別
	□申請   □變更   □終止

	擇申請項目
依繳納方式選
	 (可同時勾選) 申請項目
	□約定轉帳繳納通知(適用約定轉帳戶)
□繳款書(適用非約定轉帳戶)

	通知或繳款書的方式
想收到約定轉帳繳納
	寄送方式(二擇一)
	□電子，電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本局受理後將發送驗證信至電子信箱，請於7日內完成驗證作業，逾期未驗證者，該申請案視同未完成申請，申請變更電子信箱程序亦同。請勿使用大陸地區之電子信箱，以免收不到驗證信。
縣市
鄉鎮市區
村里
街路

□紙本，投遞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段
巷
弄
號
樓室


	依身分別檢附證明文件
	證明文件
	□納稅義務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；尚未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者，請檢附居留證、護照或其他證明文件影本。
□公司、商號或機關團體，請檢附主管機關核發之核准函、設立(變更)登記表或登記事項證明書影本。
□公部門，請蓋機關印信免附證明文件，代理人請填寫承辦人及其連絡電話。
□其他：(如代理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)


注意事項:納稅義務人應於使用牌照稅開徵前2個月提出申請，逾期申請者，自次期適用。
